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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57      证券简称：万顺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3 

债券代码：123012      债券简称：万顺转债 

 

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汕头市东通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与北京载诚科技

有限公司签署合作经营协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

在虚假记载，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（一）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经营协议，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

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，在该协议实施过程中，经营利润将视开发的不同产

品销售方式及价格等因素具体再确定。 

（二）本协议的签订，将进一步促进双方业务资源整合的持续深化与

创新，有利于发挥资源互补优势和业务协同效应，推动双方各自业务的发

展与提升。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 2019 年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协议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汕

头市东通光电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通光电”）与北京载诚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载诚科技”）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在汕头签订了《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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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协议》，为提高东通光电在功能膜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，适应快速发

展的功能膜市场需要，经慎重选择，决定引进载诚科技作为战略合作伙伴，

载诚科技核心产品柔性电极纳米材料应用于柔性领域,与东通光电形成技

术互补，本次合作将利用载诚科技在功能性薄膜领域的人才和技术优势，

进行为期三年的经营合作。 

（二）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北京载诚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MA01ADHP0G 

3、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翠湖南环路 13 号院 1 号楼 5 层 501 室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仲树栋 

5、注册资本：1000 万元 

6、成立日期：2018 年 2 月 11 日 

7、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

务；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基础软件服务、应用软件

服务；软件开发；软件咨询；代理进出口、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。 

8、主要业务：技术开发、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

务；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。以柔性导电薄膜为产品的纳米新材料研发制

造为主。 

9、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：载诚科技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董监

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三）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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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本次事项属于公司董事长决策权限，无需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 

 

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内容及方式 

本次技术开发与经营合作的核心内容为： 

1、东通光电有偿提供载诚科技在合作期间所需的全部基础设施、磁

控溅射设备及辅助设备。 

2、载诚科技在合作期间研发所形成的全部知识产权归为载诚科技所

有。 

3、东通光电对载诚科技的研究成果，在同等市场条件下，享有优先

购买的权利。同时，在同等市场条件下，东通光电享有优先入股载诚科技

的权利。 

4、东通光电通过自有销售渠道帮助载诚科技进行的销售，东通光电

享有该部分销售收入的分成，具体分成比例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。 

5、合作年限为三年：即 2019 年 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 

6、在合作期间及之后，由载诚科技经营产生的债权债务由载诚科技

承担，与东通光电无关。 

（二）运营费用及支付方式 

1、合作年限内，载诚科技应向东通光电支付此场地及生产设备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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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，每年总金额为人民币 800 万元（捌佰万元整）。 

2、合作期内，载诚科技每年应按每季度末（即一年分四次）向东通

光电支付此场地及生产设备运营费用 200 万元，全年合计 800 万元。首次

支付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31 日，首次支付金额为 166.67 万元，后续支付

时间为每季度末结束前的 7 个工作日内。 

（三）知识产权 

1、合作经营期间载诚科技开发的一切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全部归属

于载诚科技。 

2、载诚科技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就技术成果自行申报国家或地方科技

进步奖，获得的所有物质或荣誉奖项亦由载诚科技单独享有。 

3、东通光电对载诚科技的研究成果，在同等市场条件下，享有优先

购买的权利。 

（四）违约责任 

1、协议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或者违反在本协议中的承

诺及保证事项的，视为违约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负责赔偿因此给守约方

造成的全部损失，守约方并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。 

2、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经守约方两次书面催告拒不改正的，

应向守约方支付不少于年运营费用 20%的违约金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

方损失的，违约方还应负责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（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及

预期市场收益）。 

3、因东通光电违约导致载诚科技解除本协议的，东通光电应返还载

诚科技已支付的当季运营费用；因载诚科技违约导致东通光电解除本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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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东通光电已收取的运营费用不予退还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东通光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已建成 2000 多平方米千级净化无尘生

产车间，拥有国际先进的磁控溅射生产线及配套设备，培养了有专业技术

的生产人员，建立了深刻理解市场的营销团队。载诚科技是一家纳米新材

料公司，致力于柔性电极纳米材料的开发、生产与应用，其产品应用于柔

性领域，在触控组件、光伏发电、光电显示、智能玻璃、电子屏蔽等行业

皆具有广泛应用,团队汇聚了来自密西根大学、康乃尔大学、北京大学、

埃森哲等世界著名学府和五百强企业的国内外精英，积攒了深厚的技术和

管理经验。本协议的签订，双方将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，进一步促进双方

业务资源整合的持续深化与创新，有利于发挥资源互补优势和业务协同效

应，推动双方各自业务的发展与提升，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。 

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 2019 年经营业绩影响具有不确定性，具体影响

金额视协议的履行情况而定。 

 

四、风险提示 

（一）上述协议为战略合作经营协议，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

的框架性约定，在该协议实施过程中，经营利润将视开发的不同产品销售

方式及价格等因素具体再确定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（二）最近三年公司未签订披露战略协议。 

（三）未来三个月内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、其他持股 5%以上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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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；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、

持股 5%以上的股东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汕头市东通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与北京载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合作

经营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




